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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的通知�

2020年2月12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

　　为贯彻《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宁委

发[2020]4号），现就落实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制订以下实施办

法。�

　　一、实施范围�

　　（一）我市受疫情影响，当前缴纳社会保险费有难度、暂不能按时足额缴纳的中小微企业（严重

失信企业不纳入该范围）。�

　　中小微企业的界定按照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号）确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有难度”指企业今年以来累计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累计销售收入相比（2020年2

月以后新办企业，与上月销售收入相比）下降20%及以上的。�

　　（二）从事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生产、流通企业。�

　　二、申报流程�

　　（一）企业填写《南京市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备案申请表》（见附件），通过数字化税企

服务智能平台在线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未安装智能平台的企业可通过邮寄方式申请；2020年3月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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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企业可通过税务部门电子税务局在线填报备案申请表。�

　　企业每月20日以前申请的，经认定后从申请当月起缓缴，21日以后办理的，经认定后从申请次月

起缓缴；申请当月已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认定后从申请次月起缓缴。采用邮寄方式申请的，以寄出

的邮戳日期为实际申请日期。2020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缓缴，可在3月一并申请。�

　　（二）税务部门受理后，通过线上方式将受理清册传给市社保中心，经会市人社局、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等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确认后，再由税务部门2个工作日内进

行结果反馈。�

　　（三）市社保中心每月底前在信息系统中完成对缓缴社会保险费企业的标识登记。�

　　三、相关政策支持�

　　（一）经备案确认的企业，可相应缓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费。首次缓缴期

不超过3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在2020年12月底前缴清的，免收滞纳金，逾期未

缴清的，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二）缓缴费用年内缴清的，企业参保职工个人权益不受影响。�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个人权益按应缴费所属期进行确认。�

　　2. 缓缴期内企业参保职工可正常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可持卡就医。�

　　3. 缓缴期内企业参保职工发生退休、死亡、终止解除劳动关系等社会保险关系变动的，按单位人

均欠费标准还欠后办理相关待遇核定手续。�

　　（三）考虑到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的实际情况，对2020年2月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

在3月份补缴，免收滞纳金。�

　　（四）对2020年2月未及时缴纳、在3月补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3月份职工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

。�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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